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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起與目的 

臺中市烏日九德地區依原臺中縣 91 年 12 月 10 日公告發布實施「擴大及變更烏日

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因舊烏日市區發展已達飽和，故都市計畫附帶條件

採區段徵收方式辦理整體開發，變更部分農業區為都市發展用地以因應人口成長帶來

之居住、產業、生活等需求。惟原計畫書內容誤繕、公共設施負擔比例過高等因素，致

區段徵收窒礙難行，故繕正部分原計畫道路及區段徵收範圍，並配合重大交通建設計

畫與區段徵收財務可行性調整土地使用內容，達到區段徵收合理財務門檻。該案於 112

年 11 月 23 日公告發布實施「變更臺中市烏日大肚地區都市計畫主要計畫（配合烏日

九德地區區段徵收開發）」計畫書圖」。 

臺中市烏日九德地區區段徵收位於烏日區東北隅，行政區界屬烏日區之九德里，

與臺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區相鄰，區段徵收總面積約 29.87 公頃。本案區段徵收計畫

書業經 111 年 10 月 21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1110266399 號函准予區段徵收，於 111 年

11 月 7 日公告區段徵收，並已完成補償費發放作業，刻正辦理區段徵收工程作業。 

臺中市烏日九德地區區段徵收案係屬臺中市重大建設計畫，惟現行都市計畫面臨

邊界釐清、未留設道路截角、整理未登錄土地等議題，為避免影響後續區段徵收土地

分配作業與公共設施用地取得，故擬辦理都市計畫專案變更。 

依臺中市政府 114 年 1 月 9 日府授地區一字第 l130378652 號函所示，認定本案符

合直轄市興建之重大建設，准予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規定辦理個案變更（詳附件一）。 

第二節  法令依據 

依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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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計畫位置與範圍 

一、 本案位置 

本案坐落於烏日區九德里，位於烏日都市計畫區北側及臺中市都市計畫區南側

交接處，本案以臺中市烏日九德地區區段徵收範圍為原則，並配合釐正毗鄰都市計

畫邊界，因應區段徵收作業需要辦理個案變更，計畫面積約 29.87 公頃，詳下圖所

示。 

 
圖 1  本案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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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計畫範圍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二、土地權屬 

臺中市烏日九德地區區段徵收計畫業已於 111 年 10 月 21 日經內政部台內地字

第 1110266399 號函准予區段徵收，於同年 11 月辦理區段徵收公告，並於同年 12 月

辦理補償費發放作業，刻正辦理區段徵收工程施工作業。故現行計畫範圍內皆屬公

有土地，且本次變更不涉及私有土地的增減，詳下圖所示。 

 
圖 3  本案公有土地分布示意圖 

資料來源：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本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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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現行都市計畫概要 

第一節 都市計畫歷程 

烏日都市計畫於 61 年 11 月 30 日公告發布實施後，陸續於 77 年公告發布實施第

一次通盤檢討、84 年公告發布實施第二次通盤檢討、91 年公告發布實施擴大及變更烏

日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110 年公告發布實施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後與

大肚地區都市計畫、高速公路王田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不包括高速鐵路臺中車站

地區）、高速公路王田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高速鐵路臺中車站地區）等都市計畫區

整併為「臺中市烏日大肚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於 112 年 8 月 11 日公告發布實施，

歷次通盤檢討辦理情形詳下表所示。 

表 1  臺中市烏日大肚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歷次通盤檢討辦理情形表 
編號 案名 發布實施日期 核定文號 

1 擬定烏日都市計畫 61.11.30 府建城 123717 號 

2 變更烏日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77.02.25 府建都字第 31864 號 

3 
變更烏日都市計畫(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通

盤檢討)案 
78.12.18 府工都字第 234403 號 

4 變更烏日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84.01.23 府工都字第 14743 號 

5 擴大及變更烏日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91.12.10 府建城字第 09132828203 號 

6 
擴大及變更烏日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再
提會討論案 

99.09.03 府建城字第 09902689493 號 

7 
變更臺中市烏日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專案通盤檢

討(配合辦理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分離)案 
104.12.16 府授都計字第 1040276723 號 

8 變更烏日都市計畫(計畫範圍專案通盤檢討)案 106.05.31 府授都計字第 1060110050 號 

9 
變更烏日都市計畫主要計畫 (第四次通盤檢

討)(第一階段)案 
110.02.24 府授都計字第 1100033538 號 

10 臺中市烏日大肚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 112.08.11 府授都計字第 1120215189 號 

資料來源：本案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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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現行計畫概要 

一、計畫範圍及面積 

臺中市烏日大肚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範圍東臨臺中市南區、大里區及霧峰區，

西臨烏溪，南至大肚溪，北以臺中港特定區計畫、大肚山及臺中市都市計畫區為界，

整併後計畫面積 2,703.85 公頃。 

二、計畫年期與人口 

配合臺中市國土計畫之指導，計畫目標年為 125 年，計畫年人口為 136,400 人。 

三、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計畫 

（一）土地使用計畫 

共劃設住宅區、商業區、甲種工業區、乙種工業區、零星工業區、特種工業

區、高鐵車站專用區、產業專用區、產業服務專用區、產業專用區（供園區管理

機構使用）、產業專用區（供污水處理廠使用）、購物專用區、電信專用區、公用

事業專用區、醫療事業專用區、郵政事業專用區、第三類型郵政專用區、保存區、

宗教專用區、文教區（供私立明道中學使用）、加油站專用區、農業區、河川區、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及河川區兼供高速公路使用等 25 種土地使用分區，面積合

計 2,054.03 公頃。 

（二）公共設施計畫 

共劃設機關用地、學校用地、公園用地、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公園兼滯

洪池用地、綠地用地、園道用地、體育場用地、社教用地、廣場用地、廣場兼停

車場用地、停車場用地、加油站用地、變電所用地、電路鐵塔用地、自來水事業

用地、水利用地、天然氣設施用地、電力設施用地、環保設施用地、抽水站用地、

污水處理廠用地、屠宰場用地、墓地用地、捷運系統用地、捷運系統用地兼供道

路使用、捷運系統用地兼供鐵路使用、車站用地、高速鐵路用地、溝渠用地、鐵

路用地、鐵路用地（得供捷運設施使用）、鐵路用地兼供排水設施使用、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高速公路用地、高速公路用地兼供鐵路使用、高速公路用地兼供

道路使用、河道用地、河道用地兼供道路使用、道路用地、道路用地兼供鐵路使

用、道路用地兼供高速公路使用、人行步道用地等 43 種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合

計 649.82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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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臺中市烏日大肚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面積統計表 

項目 計畫面積(公頃) 
佔計畫區總面積 

比例(%) 
佔都市發展用地 
面積比例(%)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522.69 19.33 33.51 

商業區 71.74 2.65 4.60 
甲種工業區 8.91 0.33 0.57 

乙種工業區 190.12 7.03 12.19 
零星工業區 29.02 1.07 1.86 

特種工業區 0.62 0.02 0.04 
高鐵車站專用區 29.45 1.09 1.89 

產業專用區 38.54 1.43 2.47 
產業服務專用區 5.61 0.21 0.36 

產業專用區(供園區管理機構使用) 0.08 0.00 0.01 
產業專用區(供污水處理廠使用) 0.08 0.00 0.01 

購物專用區 5.06 0.19 0.32 
電信專用區 0.14 0.01 0.01 

公用事業專用區 0.79 0.03 0.05 
醫療事業專用區 0.72 0.03 0.05 

郵政事業專用區 0.26 0.01 0.02 
第三類型郵政專用區 0.10 0.00 0.01 

保存區 0.72 0.03 0.05 
宗教專用區 1.58 0.06 0.10 

文教區(供私立明道中學使用) 3.47 0.13 0.22 
加油站專用區 0.41 0.02 0.03 

農業區 963.60 35.63 - 
河川區 175.83 6.50 -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3.96 0.15 - 
河川區兼供高速公路使用 0.53 0.02 - 

小計 2,054.03 75.97 58.37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16.96 0.63 1.09 

學校用地 51.74 1.91 3.32 
公園用地 29.88 1.11 1.92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10.77 0.40 0.69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0.78 0.03 0.05 

綠地用地 7.90 0.29 0.51 
園道用地 46.97 1.74 3.01 

體育場用地 6.81 0.25 0.44 
社教用地 0.22 0.01 0.01 

廣場用地 1.19 0.04 0.08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3.12 0.12 0.20 

停車場用地 2.07 0.08 0.13 
加油站用地 0.29 0.01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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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計畫面積(公頃) 
佔計畫區總面積 

比例(%) 
佔都市發展用地 
面積比例(%)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變電所用地 1.59 0.06 0.10 
電路鐵塔用地 0.15 0.01 0.01 

自來水事業用地 0.70 0.03 0.04 
水利用地 0.10 0.00 0.01 

天然氣設施用地 0.45 0.02 0.03 
電力設施用地 0.70 0.03 0.04 

環保設施用地 8.37 0.31 0.54 
抽水站用地 0.09 0.00 0.01 

污水處理廠用地 6.93 0.26 0.44 
屠宰場用地 0.11 0.00 0.01 

墓地用地 1.93 0.07 0.12 
捷運系統用地 1.21 0.04 0.08 

捷運系統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09 0.00 0.01 
捷運系統用地兼供鐵路使用 0.01 0.00 0.00 

車站用地 0.14 0.01 0.01 
高速鐵路用地 37.16 1.37 2.38 

溝渠用地 2.58 0.10 0.17 
鐵路用地 76.28 2.82 4.89 

鐵路用地(得供捷運設施使用) 0.04 0.00 0.00 
鐵路用地兼供排水設施使用 0.03 0.00 0.00 

鐵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06 0.00 0.00 
高速公路用地 66.96 2.48 4.29 

高速公路用地兼供鐵路使用 0.22 0.01 0.01 
高速公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79 0.03 0.05 

河道用地 17.39 0.64 1.11 
河道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60 0.02 0.04 

道路用地 246.02 9.08 15.76 
道路用地兼供鐵路使用 0.19 0.01 0.01 

道路用地兼供高速公路使用 0.18 0.01 0.01 
人行步道用地 0.05 0.00 0.00 

小計 649.82 24.03 41.63 
總計 2,703.85 100.00 - 

都市發展用地 1,559.93 - 100.00 
資料來源：臺中市烏日大肚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案，本案彙整。 
註：1.本表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包括農業區、河川區、河川區兼供高速公路使用及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3.表內百分比 0.00%係為用地面積過小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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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臺中市烏日大肚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現行都市計畫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烏日大肚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案，本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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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發展現況分析 

第一節 土地使用現況 

經查國土利用現況調查結果，本案變更範圍內多為農田、果園、未使用地

等使用；臺中捷運九德站周遭少數零星鐵皮房屋現況作製造業及批發業使用，

詳下圖所示。 

 

圖 5  本案範圍現行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第二節 交通系統現況 

一、道路系統 

（一）聯外道路 

聯外道路以環中路（路寬 80 公尺）、建國北路（路寬 30 公尺）及建

國南路（路寬 17 公尺）為主，可通往其他行政區及高鐵站，南北向通往

烏日區及南屯區；東西向通往臺中市區及臺中高鐵站。 

（二）主要道路 

主要道路為龍富路二段（路寬 25 公尺）及益豐路一段（路寬 25 公

尺），可通往南屯區及烏日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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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眾運輸系統 

（一）捷運 

本案鄰近臺中捷運綠線，可藉由九張犁站及九德站通往市區及臺中

高鐵站。 

（二）鐵路 

本案位於臺中市烏日區，離本案最近之鐵路站點為位於南區之大慶

火車站。 

（三）高速鐵路 

臺中市高速鐵路位於臺中市烏日區，屬中臺灣地區具備高速鐵路、

臺灣鐵路和捷運綠線的三鐵共構優勢的車站站點，為臺中重要的交通樞

紐，可藉由臺灣鐵路或捷運綠線轉乘臺中高鐵至其他縣市。 

（四）客運系統 

本案客運系統包括臺中客運、仁友客運、統聯客運等，主要沿建國

路及高鐵站區停靠，可通往臺中市、彰化縣內各地區。 

 

圖 6  計畫範圍周邊道路系統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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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檢討分析 

第一節 變更合理性、必要性及急迫性 

本案周邊均為都市發展用地，但存在未整理之未登錄土地及都市計畫邊界

釐清等議題，為確保邊界周邊的街廓具備完整使用功能，避免影響土地使用發

展之延續性，爰本案變更具合理性。 

本案位置北鄰已開發發布之臺中市第十三期大慶市地重劃區，南臨發展成

熟之烏日都市計畫區，後續區段徵收工程作業須配合本案變更結果辦理，建構

一個連續性的發展地帶，且本案周邊相鄰公共設施，如公園、綠地及公園兼兒

童遊樂場用地等，形成完整街廓才具備完整使用功能，爰本案變更具必要性。 

本案涉及都市計畫邊界釐清、未留設道路標準截角、整理未登錄土地等議

題，為避免影響後續區段徵收土地分配作業與公共設施用地取得，且「臺中市

烏日九德地區區段徵收工程」須配合本案變更結果調整施工範圍，爰本案變更

具急迫性，無法納入該地區通盤檢討辦理。 

第二節 暫擬邊界線 

「暫擬邊界線」係依據已徵收的公有土地範圍，為解決未登錄土地及地籍

重疊等問題，以烏日區地籍資料為原則，沿著臺中市地籍邊界進行劃定，其主

要目的是釐清都市計畫的邊界範圍，為後續的規劃工作提供明確依據。依 113

年 10 月 30 日中市地區一字第 1130045174 號函所示之工作小組會議記錄(詳附

件三)，「暫擬邊界線」將作為臺中市烏日大肚地區都市計畫與臺中市都市計畫

之邊界劃分依據，將有助於確立行政及規劃單位之管轄範圍，進而保障未來發

展的合理性與可持續性，詳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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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暫擬邊界線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第三節 變更檢討原則 

為解決本案範圍內待解決之多項議題，避免影響後續區段徵收工程作業，

爰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作業，針對待解決議題提出 5 大變更檢討原則，此次變更

案將依變更檢討原則辦理，以下為本案之變更原則： 

一、變更原則一：配合「暫擬邊界線」調整都市計畫範圍。 

（一）變更原則一之一：「暫擬邊界線」係為釐清都市計畫邊界及整理未登

錄土地等議題，依據烏日區地籍研擬之邊界線，確保烏日區與南區、

南屯區的地籍無重疊情況，並將未登錄土地納入臺中市烏日大肚地區

都市計畫主要計畫範圍內，故配合「暫擬邊界線」調整臺中市烏日大

肚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及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邊界。 

（二）變更原則一之二：依據 106 年 5 月 31 日發布實施之「變更臺中市都

市計畫主要計畫（不包含大坑風景區）（計畫範圍專案通盤檢討）案」

及「變更烏日都市計畫（計畫範圍專案通盤檢討）案」變更內容分類

原則辦理計畫重疊或錯開之情形，詳表 3 所示。 

（三）變更原則一之三：涉及到私有地占用之未登錄地將不劃入本案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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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更原則二：部分土地已徵收但未劃入區段徵收範圍之調整。 

三、變更原則三：調整之計畫內容應考量相鄰都市計畫之土地使用計畫內容。 

四、變更原則四：配合標準截角調整圖面。 

五、變更原則五：配合已開發之臺中市第十三期大慶市地重劃區調整道路及分

區。 

 

表 3  變更內容分類原則彙整表 
變更類別 原計畫 新計畫 說明 

I 

重疊 

劃出 
 

土地使用分區 /
公共設施用地 /
未定義使用分

區 

劃出本計畫範

圍外 (相鄰都計

區已有分區) 

都計區重疊，造成重複劃設，依

新範圍線，屬相鄰都計區者，劃

出本計畫區 

II 

重疊原

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 /
公共設施用地

(相鄰都計區重

疊) 

維持原計畫 (相
鄰都計區劃出) 

本計畫維持原計畫，由相鄰都

市計畫檢討變更 

III 

依規劃

意旨劃

入 
 

未劃入本計畫

範圍之土地 (相
鄰都計區已有

分區) 

土地使用分區 /
公共設施用地 

依新範圍線，屬本計畫區者，依

原規劃意旨及鄰近分區檢討 

IⅤ 

錯開 

劃入 
 

未劃入本計畫

範圍之土地 (未
劃設使用分區) 

土地使用分區 /
公共設施用地 

都計區錯開，依新範圍線，屬本

都市計畫範圍者，依鄰近分區

檢討 

Ⅴ 

配合 

變更 
 

土地使用分區 /
公共設施用地 /
未定義使用分

區 

土地使用分區 /
公共設施用地 

 都市計畫道路截角 

 依新範圍線鄰近分區檢討 

參考資料：「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不包含大坑風景區）（計畫範圍專案通盤檢討）案」

及「變更烏日都市計畫（計畫範圍專案通盤檢討）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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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變更理由及內容 

第一節 變更範圍與位置 

一、變更範圍 

本案位於烏日都市計畫地區北側，北側與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相接，

東側與樹德地區細部計畫區相鄰，計畫範圍以臺中市烏日九德地區區段徵收

範圍為原則，範圍面積計約 29.87 公頃，詳下圖所示。 

 
圖 8  變更範圍示意圖 

資料來源：國土規劃地理資訊圖台，本案繪製。 

二、變更位置及類型 

臺中市烏日九德地區區段徵收計畫業已於 111 年 10 月 21 日經內政部

台內地字第 1110266399 號函准予區段徵收，於同年 11 月辦理區段徵收公

告，並於同年 12 月辦理補償費發放作業，刻正辦理區段徵收工程施工作業，

然本案範圍仍有多項議題待解決，如未登錄土地、地籍重疊、部分街廓未留

設道路標準截角、相鄰已開發地區之道路錯位等議題，避免影響後續區段徵

收土地分配作業與公共設施用地取得，故擬辦理都市計畫專案變更，變更類

型共計四大類、4 案，詳下圖所示： 

（一）都市計畫邊界調整 

（二）留設標準道路截角 

（三）配合相鄰已開發之臺中市第十三期大慶市地重劃區調整道路及分區 

（四）部分土地已徵收但未劃入區段徵收範圍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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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變更未劃入計畫範圍之土地為商業區(附)

住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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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道
(附)

道

(附)

道

(附)

道

(附)

道
(附)

道

(附)

道

(附)

道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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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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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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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道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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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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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道
(附)

道

(附)

道
(附)

道

(附)

道
(附)

公兒
13

圖9  變更臺中市烏日大肚地區都市計畫主要計畫(配合九德地區區段徵收開發) (第二次專案變更)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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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變更類型對照表 
變更類型 解決議題 變更案 

都市計畫邊界調整 未登錄土地、地籍重疊、分區重疊與空白 變 1 案 

留設標準道路截角 未留設標準道路截角 變 2 案 
配合相鄰已開發之臺中市第十

三期大慶市地重劃區調整道路

及分區 
相鄰已開發地區之道路錯位 變 3 案 

部分土地已徵收但未劃入區段

徵收範圍之調整 
部分土地已徵收但未劃入區段徵收範圍之

調整 
變 4 案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第二節 變更理由及內容 

一、變更理由 

（一）都市計畫邊界調整 

1.依據「暫擬邊界線」之邊界線，將未登錄土地劃出臺中市都市計畫範

圍，併入烏日大肚地區都市計畫範圍內，調整都市計畫範圍邊界。 

2.地籍重疊情況下，烏日地籍向內退縮，並依據「暫擬邊界線」之邊界

線調整都市計畫範圍邊界。 

3.若涉及到私有地占用之未登錄地之情形，其涉及私有地占用之未登錄

土地將維持現狀，不調整都市計畫範圍邊界。 

4.依據變更原則一之一、一之二、一之三及三辦理。 

5.變 1 案屬此變更類型。 

（二）留設標準道路截角 

1.依據《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24 條規定略以，應留設標準道路

截角，本案將考量鄰接街廓兩邊的道路寬度，依規留設適當的道路截

角。 

2.依據變更原則三、四辦理。 

3.變 2 案屬此變更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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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配合相鄰已開發之臺中市第十三期大慶市地重劃區調整道路及分區 

1.依據已開發之臺中市第十三期大慶市地重劃區之道路境界線，調整本

案範圍內鐵路以北相鄰其計畫之道路境界線，並變更為適當之使用分

區。 

2.依據變更原則三、五辦理。 

3.變 3 案屬此變更類型。 

（四）部分土地已徵收但未劃入區段徵收範圍之調整 

1.烏日區九德段 53 地號土地已區段徵收，但仍有部分土地位於區段徵

收範圍外，爰將烏日區九德段 53 地號劃入區段徵收範圍內，並變更

為道路用地。 

2.依據變更原則二、三辦理。 

3.變 4 案包含此變更類型。 

二、變更內容 

此次變更內容將配合「暫擬邊界線」調整烏日地區都市計畫和臺中都市

計畫的邊界線，在圖面呈現上將「暫擬邊界線」以「調整後計畫範圍線」命

名。本次變更臺中市烏日大肚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提列 4 案，詳下表及下

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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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計畫變更內容彙整表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說明 備註 
原計畫 

面積 
(公頃) 

新計畫 
面積 

(公頃) 

變 1 案-1 

計畫區東

側，烏日區

和南區交

界處 

未劃入計畫範圍之

土地 
(臺中：道路用地) 

0.0084 道路用地(附) 0.0084 
1.依據「暫擬邊界線」之邊界

線，將未登錄土地劃出臺中

市都市計畫範圍，併入烏日

大肚地區都市計畫範圍內，

調整都市計畫範圍邊界。 
2.依據變更原則一之一、一之

二及三辦理。 

變更類型 
III、IⅤ 未劃入計畫範圍之

土地 
(臺中：住宅區) 

0.0604 乙種工業區(附) 0.0604 

變 1 案-2 

計畫區東

側，烏日區

和南區交

界處 

未劃入計畫範圍之

土地 
(臺中：乙種工業

區) 

0.0326 乙種工業區(附) 0.0326 

1.依據「暫擬邊界線」之邊界

線，將未登錄土地劃出臺中

市都市計畫範圍，併入烏日

大肚地區都市計畫範圍內，

調整都市計畫範圍邊界。 
2.依據變更原則一之一、一之

二及三辦理。 

變更類型 
III、IⅤ 

未劃入計畫範圍之

土地 
(臺中：道路用地) 

0.0183 道路用地(附) 0.0183 

變 1 案-3 

計畫區東

側，烏日區

和南區交

界處 

未劃入計畫範圍之

土地 
(臺中：道路用地) 

0.0153 道路用地(附) 0.0153 

1.依據「暫擬邊界線」之邊界

線，將未登錄土地劃出臺中

市都市計畫範圍，併入烏日

大肚地區都市計畫範圍內，

調整都市計畫範圍邊界。 
2.因涉及到私有地占用之未登

錄地之情形，其涉及私有地

占用之未登錄土地將維持現

狀，不調整都市計畫範圍邊

界。 
3.依據變更原則一之一、一之

二、一之三及三辦理。 

變更類型 
III、IⅤ 

變 1 案-4 

計畫區東

側，烏日區

和南區交

界處 

未劃入計畫範圍之

土地 
(臺中：公園用地) 
(公 85) 

0.0444 綠地用地(附) 0.0444 1.依據「暫擬邊界線」之邊界

線，將未登錄土地劃出臺中

市都市計畫範圍，併入烏日

大肚地區都市計畫範圍內，

調整都市計畫範圍邊界。 
2.地籍重疊情況下，烏日地籍

向內退縮，並依據「暫擬邊

界線」之邊界線調整都市計

畫範圍邊界。 
3.依據變更原則一之一、一之

二及三辦理。 

變更類型 
I、III、IⅤ 

未劃入計畫範圍之

土地 
(臺中：道路用地) 

0.0325 道路用地(附) 0.0325 

未劃入計畫範圍之

土地 
(臺中：住宅區) 

0.0016 住宅區(附) 0.0016 

道路用地(附) 0.0010 

劃出計畫範圍外

並剔除區段徵收

範圍 
(臺中：道路用地) 

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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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說明 備註 
原計畫 

面積 
(公頃) 

新計畫 
面積 

(公頃) 

變 1 案-5 

計畫區東

側，烏日區

和南區交

界處 

未劃入計畫範圍之

土地 
(臺中：商業區) 
(附 27) 

0.0025 商業區(附) 0.0025 

1.依據「暫擬邊界線」之邊界

線，將未登錄土地劃出臺中

市都市計畫範圍，併入烏日

大肚地區都市計畫範圍內，

調整都市計畫範圍邊界。 
2.依據變更原則一之一、一之

二及三辦理。 

變更類型 
III、IⅤ 

未劃入計畫範圍之

土地 
(臺中：道路用地) 

0.0030 道路用地(附) 0.0030 

變 1 案-6 

計畫區東

側，烏日區

和南區交

界處 

未劃入計畫範圍之

土地 
(臺中：公園兼兒童

遊樂場用地) 
(公兒 23) 

0.0317 
廣場兼停車場 
用地(附) (廣停 5) 

0.0317 

1.依據「暫擬邊界線」之邊界

線，將未登錄土地劃出臺中

市都市計畫範圍，併入烏日

大肚地區都市計畫範圍內，

調整都市計畫範圍邊界。 
2.依據變更原則一之一、一之

二及三辦理。 

變更類型 
III、IⅤ 

變 1 案-7 

計畫區東

側，烏日區

和南區交

界處 

未劃入計畫範圍之

土地 
(臺中：公園兼兒童

遊樂場用地) 
(公兒 23) 

0.0172 
公園兼兒童 
遊樂場用地(附)  
(公兒 13) 

0.0172 
1.依據「暫擬邊界線」之邊界

線，將未登錄土地劃出臺中

市都市計畫範圍，併入烏日

大肚地區都市計畫範圍內，

調整都市計畫範圍邊界。 
2.地籍重疊情況下，烏日地籍

向內退縮，並依據「暫擬邊

界線」之邊界線調整都市計

畫範圍邊界。 
3.依據變更原則一之一、一之

二及三辦理。 

變更類型 
I、III、IⅤ 

未劃入計畫範圍之

土地 
(臺中：道路用地) 

0.0013 道路用地 0.0013 

公園兼兒童 
遊樂場用地 ( 附 ) 
(公兒 13) 

0.0001 

劃出計畫範圍外

並剔除區段徵收

範圍 
(臺中：公園兼兒

童遊樂場用地 ) 
(公兒 23) 

0.0001 

變 1 案-8 

計畫區西

側，烏日區

和南屯區

交界處 

未劃入計畫範圍之

土地 
(臺中：機關用地) 
(機 113) 

0.0077 住宅區(附) 0.0077 

1.依據「暫擬邊界線」之邊界

線，將未登錄土地劃出臺中

市都市計畫範圍，併入烏日

大肚地區都市計畫範圍內，

調整都市計畫範圍邊界。 
2.地籍重疊情況下，烏日地籍

向內退縮，並依據「暫擬邊

界線」之邊界線調整都市計

畫範圍邊界。 
3.依據變更原則一之一、一之

二及三辦理。 

變更類型 
III、IⅤ 

計畫區西

側，烏日區

和南屯區

交界處 

住宅區(附) 0.0847 

劃出計畫範圍外

並剔除區段徵收

範圍 
(臺中：機關用地) 
(機 113) 

0.0847 
變更類型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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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說明 備註 
原計畫 

面積 
(公頃) 

新計畫 
面積 

(公頃) 

變 1 案-9 

計畫區西

側，烏日區

和南屯區

交界處 

住宅區(附) 0.0028 

劃出計畫範圍外

並剔除區段徵收

範圍 
(臺中：公園用地) 
(公 130) 

0.0028 
1.地籍重疊情況下，烏日地籍

向內退縮，並依據「暫擬邊

界線」之邊界線調整都市計

畫範圍邊界。 
2.依據變更原則一之一、一之

二及三辦理。 

變更類型 
I 

道路用地(附) 0.0065 

劃出計畫範圍外

並剔除區段徵收

範圍 
(臺中：道路用地) 

0.0065 

變 1 案-10 

計畫區西

側，烏日區

和南屯區

交界處 

未劃入計畫範圍之

土地 
(臺中：公園用地) 
(公 130) 

0.0015 

公園兼兒童 
遊樂場用地(附) 
(公兒 11) 

0.0015 1.依據「暫擬邊界線」之邊界

線，將未登錄土地劃出臺中

市都市計畫範圍，併入烏日

大肚地區都市計畫範圍內，

調整都市計畫範圍邊界。 
2.地籍重疊情況下，烏日地籍

向內退縮，並依據「暫擬邊

界線」之邊界線調整都市計

畫範圍邊界。 
3.依據變更原則一之一、一之

二及三辦理。 

變更類型 
I、III、IⅤ 

未劃入計畫範圍之

土地 
(臺中：道路用地) 

0.0002 道路用地(附) 0.0002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用地(附) 
(公兒 11) 

0.0138 

劃出計畫範圍外

並剔除區段徵收

範圍 
(臺中：公園用地) 
(公 130) 

0.0138 

變 1 案-11 

計畫區西

側，烏日區

和南屯區

交界處 

未劃入計畫範圍之

土地 
(臺中：公園用地) 
(公 130) 

0.0006 

公園兼兒童 
遊樂場用地 (附 ) 
(公兒 10) 

0.0006 1.依據「暫擬邊界線」之邊界

線，將未登錄土地劃出臺中

市都市計畫範圍，併入烏日

大肚地區都市計畫範圍內，

調整都市計畫範圍邊界。 
2.地籍重疊情況下，烏日地籍

向內退縮，並依據「暫擬邊

界線」之邊界線調整都市計

畫範圍邊界。 
3.依據變更原則一之一、一之

二及三辦理。 

變更類型 
I、III、IⅤ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用地(附) 
(公兒 10) 

0.0135 

劃出計畫範圍外

並剔除區段徵收

範圍 
(臺中：公園用地) 
(公 130) 

0.0135 

道路用地(附) 0.0009 

劃出計畫範圍外

並剔除區段徵收

範圍 
(臺中：道路用地) 

0.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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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說明 備註 
原計畫 

面積 
(公頃) 

新計畫 
面積 

(公頃) 

變 1 案-12 

計畫區西

側，烏日區

和南屯區

交界處 

未劃入計畫範圍之

土地 
(臺中：機關用地) 
(機 113) 

0.0211 
公園兼兒童 
遊樂場用地(附) 
(公兒 9) 

0.0211 

1.依據「暫擬邊界線」之邊界

線，將未登錄土地劃出臺中

市都市計畫範圍，併入烏日

大肚地區都市計畫範圍內，

調整都市計畫範圍邊界。 
2.地籍重疊情況下，烏日地籍

向內退縮，並依據「暫擬邊

界線」之邊界線調整都市計

畫範圍邊界。 
3.依據變更原則一之一、一之

二及三辦理。 

變更類型 
I、III、IⅤ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用地(附) 
(公兒 9) 

0.0003 

劃出計畫範圍外

並剔除區段徵收

範圍 
(臺中：機關用地) 
(機 113) 

0.0003 

變 1 案-13 

計畫區西

側，烏日區

和南屯區

交界處 

未劃入計畫範圍之

土地 
(臺中：機關用地) 
(機 113) 

0.0002 綠地用地(附) 0.0002 

1.依據「暫擬邊界線」之邊界

線，將未登錄土地劃出臺中

市都市計畫範圍，併入烏日

大肚地區都市計畫範圍內，

調整都市計畫範圍邊界。 
2.地籍重疊情況下，烏日地籍

向內退縮，並依據「暫擬邊

界線」之邊界線調整都市計

畫範圍邊界。 
3.依據變更原則一之一、一之

二及三辦理。 

變更類型 
I、III、IⅤ 

綠地用地(附) 0.0013 

劃出計畫範圍外

並剔除區段徵收

範圍 
(臺中：機關用地) 
(機 113) 

0.0013 

變 2 案-1 

17m.5 與

25m-3 道

路交叉口

截角 

乙種工業區(附) 0.0021 道路用地(附) 0.0021 

1.依據《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

條例》第 24 條規定略以，應

留設標準道路截角，本案將

考量鄰接街廓兩邊的道路寬

度，依規留設適當的道路截

角。 
2.依據變更原則三、四辦理。 

變更類型 
Ⅴ 

變 2 案-2 

17.5m-1 與

15m-20 及

15m-19 與

15m-20 道

路交叉口

截角 

住宅區(附) 0.0023 道路用地(附) 0.0023 

1.依據《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

條例》第 24 條規定略以，應

留設標準道路截角，本案將

考量鄰接街廓兩邊的道路寬

度，依規留設適當的道路截

角。 
2.依據變更原則三、四辦理。 

變更類型 
Ⅴ 

變 2 案-3 

15m-20 和

15m-19 道

路交叉口

截角 

住宅區(附) 0.0003 道路用地(附) 0.0003 

1.依據《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

條例》第 24 條規定略以，應

留設標準道路截角，本案將

考量鄰接街廓兩邊的道路寬

度，依規留設適當的道路截

角。 
2.依據變更原則三、四辦理。 

變更類型 
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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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說明 備註 
原計畫 

面積 
(公頃) 

新計畫 
面積 

(公頃) 

變 2 案-4 

15m-20 和

15m-19 道

路交叉口

截角 

住宅區(附) 0.0003 道路用地(附) 0.0003 

1.依據《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

條例》第 24 條規定略以，應

留設標準道路截角，本案將

考量鄰接街廓兩邊的道路寬

度，依規留設適當的道路截

角。 
2.依據變更原則三、四辦理。 

變更類型 
Ⅴ 

變 2 案-5 

15m-20 和

15m-19 道

路交叉口

截角及環

中路六段

旁道路截

角 

住宅區(附) 0.0005 道路用地(附) 0.0005 

1.依據《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

條例》第 24 條規定略以，應

留設標準道路截角，本案將

考量鄰接街廓兩邊的道路寬

度，依規留設適當的道路截

角。 
2.依據變更原則三、四辦理。 

變更類型 
Ⅴ 

變 2 案-6 
環中路六

段旁道路

截角 
商業區(附) 0.0018 道路用地(附) 0.0018 

1.依據《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

條例》第 24 條規定略以，應

留設標準道路截角，本案將

考量鄰接街廓兩邊的道路寬

度，依規留設適當的道路截

角。 
2.依據變更原則三、四辦理。 

變更類型 
Ⅴ 

變 2 案-7 
環中路六

段旁道路

截角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附)(廣停 5) 
0.0005 道路用地(附) 0.0005 

1.依據《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

條例》第 24 條規定略以，應

留設標準道路截角，本案將

考量鄰接街廓兩邊的道路寬

度，依規留設適當的道路截

角。 
2.依據變更原則三、四辦理。 

變更類型 
Ⅴ 

變 2 案-8 
環中路六

段旁道路

截角 
道路用地(附) 0.0004 住宅區(附) 0.0004 

1.依據《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

條例》第 24 條規定略以，應

留設標準道路截角，本案將

考量鄰接街廓兩邊的道路寬

度，依規留設適當的道路截

角。 
2.依據變更原則三、四辦理。 

變更類型 
Ⅴ 

變 3 案-1 25m-3 道路用地(附) 0.0152 住宅區(附) 0.0152 

1.依據已開發之臺中市第十三

期大慶市地重劃區之道路境

界線，調整本案範圍內鐵路

以北相鄰其計畫之道路境界

線，並變更為適當之使用分

區。 
2.依據變更原則三、五辦理。 

變更類型 
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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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說明 備註 
原計畫 

面積 
(公頃) 

新計畫 
面積 

(公頃) 

變 3 案-2 
25m-3 及

25m-2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用地(附) 
(公兒 12) 

0.0092 道路用地(附) 0.0092 

1.依據已開發之臺中市第十三

期大慶市地重劃區之道路境

界線，調整本案範圍內鐵路

以北相鄰其計畫之道路境界

線，並變更為適當之使用分

區。 
2.依據變更原則三、五辦理。 

變更類型 
Ⅴ 

變 3 案-3 
25m-3 及

25m-2 

住宅區(附) 0.0113 道路用地(附) 0.0113 
1.依據已開發之臺中市第十三

期大慶市地重劃區之道路境

界線，調整本案範圍內鐵路

以北相鄰其計畫之道路境界

線，並變更為適當之使用分

區。 
2.依據變更原則三、五辦理。 

變更類型 
Ⅴ 

道路用地(附) 0.0001 住宅區(附) 0.0001 

變 3 案-4 

15m-13 及

相鄰十三

期之部分

環中路五

段路段 

道路用地(附) 0.0116 
河道用地 
(剔除區段徵收範

圍) 
0.0116 

1.依據已開發之臺中市第十三

期大慶市地重劃區之道路境

界線，調整本案範圍內鐵路

以北相鄰其計畫之道路境界

線，並變更為適當之使用分

區。 
2.依據變更原則三、五辦理。 

變更類型 
Ⅴ 

相鄰十三

期之部分

環中路五

段路段 

河道用地 
(區段徵收範圍外) 

0.0003 道路用地(附) 0.0003 

1.依據《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

條例》第 24 條規定略以，應

留設標準道路截角，本案將

考量鄰接街廓兩邊的道路寬

度，依規留設適當的道路截

角。 
2.依據變更原則三、四辦理。 

變更類型 
Ⅴ 

變 3 案-5 

15m-13 住宅區(附) 0.0052 道路用地(附) 0.0052 
1.依據已開發之臺中市第十三

期大慶市地重劃區之道路境

界線，調整本案範圍內鐵路

以北相鄰其計畫之道路境界

線，並變更為適當之使用分

區。 
2.依據變更原則三、五辦理。 

變更類型 
Ⅴ 25m-2 及

相鄰十三

期之部分

環中路五

段路段 

道路用地(附) 0.0248 住宅區(附) 0.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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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說明 備註 
原計畫 

面積 

(公頃) 
新計畫 

面積 

(公頃) 

變 3案-6 

25m-2 及

相鄰十三

期之部分

環中路五

段路段 

道路用地(附) 0.0229 住宅區(附) 0.0229 

1.依據已開發之臺中市第十三

期大慶市地重劃區之道路境

界線，調整本案範圍內鐵路

以北相鄰其計畫之道路境界

線，並變更為適當之使用分

區。 

2.依據變更原則三、五辦理。 

變更類型 

Ⅴ 

變 3案-7 

相鄰十三

期之部分

環中路五

段路段 

住宅區(附) 0.0228 道路用地(附) 0.0228 

1.依據已開發之臺中市第十三

期大慶市地重劃區之道路境

界線，調整本案範圍內鐵路

以北相鄰其計畫之道路境界

線，並變更為適當之使用分

區。 

2.依據變更原則三、五辦理。 

變更類型 

Ⅴ 

變 3案-8 

相鄰十三

期之部分

環中路五

段路段 

住宅區(附) 0.0193 道路用地(附) 0.0193 

1.依據已開發之臺中市第十三

期大慶市地重劃區之道路境

界線，調整本案範圍內鐵路

以北相鄰其計畫之道路境界

線，並變更為適當之使用分

區。 

2.依據變更原則三、五辦理。 

變更類型 

Ⅴ 

變 4案 

九德地區

區段徵收

南側(烏日

區九德段

53 地號土

地) 

住宅區 0.0020 道路用地(附) 0.0020 

1.烏日區九德段 53地號土地已

區段徵收，但仍有部分土地

位於區段徵收範圍外，爰將

烏日區九德段 53 地號劃入

區段徵收範圍內，並變更為

道路用地。 

2.依據變更原則二、三辦理。 

變更類型 

Ⅴ 

註：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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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變更前後烏日大肚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增減表 

項目 
變更前面積 

(公頃) 
增減面積 

(公頃) 
變更後面積 

(公頃) 
百分比 1 

(%) 
百分比 2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522.69 -0.18 522.51 19.32 33.49 
商業區 71.74 *+0.00 71.74 2.65 4.60 

甲種工業區 8.91 - 8.91 0.33 0.57 
乙種工業區 190.12 +0.09 190.21 7.03 12.19 

零星工業區 29.02 - 29.02 1.07 1.86 
特種工業區 0.62 - 0.62 0.02 0.04 

高鐵車站專用區 29.45 - 29.45 1.09 1.89 
產業專用區 38.54 - 38.54 1.43 2.47 

產業服務專用區 5.61 - 5.61 0.21 0.36 
產業專用區(供園區管

理機構使用) 
0.08 - 0.08 0.00 0.01 

產業專用區(供污水處

理廠使用) 
0.08 - 0.08 0.00 0.01 

購物專用區 5.06 - 5.06 0.19 0.32 
電信專用區 0.14 - 0.14 0.01 0.01 

公用事業專用區 0.79 - 0.79 0.03 0.05 
醫療事業專用區 0.72 - 0.72 0.03 0.05 

郵政事業專用區 0.26 - 0.26 0.01 0.02 
第三類型郵政專用區 0.10 - 0.10 0.00 0.01 

保存區 0.72 - 0.72 0.03 0.05 
宗教專用區 1.58 - 1.58 0.06 0.10 

文教區(供私立明道中

學使用) 
3.47 - 3.47 0.13 0.22 

加油站專用區 0.41 - 0.41 0.02 0.03 
農業區 963.60 - 963.60 35.64 - 

河川區 175.83 - 175.83 6.50 -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3.96 - 3.96 0.15 - 

河川區兼供高速公路

使用 
0.53 - 0.53 0.02 - 

小計 2,054.03 -0.09 2053.94 75.96 58.33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16.96 - 16.96 0.63 1.09 

學校用地 51.74 - 51.74 1.91 3.32 
公園用地 29.88 - 29.88 1.11 1.92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

地 
10.77 +0.11 10.88 0.40 0.70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0.78 - 0.78 0.03 0.05 

兒童遊樂場用地 0.00 -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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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變更前面積 

(公頃) 
增減面積 

(公頃) 
變更後面積 

(公頃) 
百分比 1 

(%) 
百分比 2 

(%)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綠地用地 7.90 +0.04 7.94 0.29 0.51 

園道用地 46.97 - 46.97 1.74 3.01 
體育場用地 6.81 - 6.81 0.25 0.44 

社教用地 0.22 - 0.22 0.01 0.01 
廣場用地 1.19 - 1.19 0.04 0.08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3.12 +0.03 3.15 0.12 0.20 
停車場用地 2.07 - 2.07 0.08 0.13 

加油站用地 0.29 - 0.29 0.01 0.02 
變電所用地 1.59 - 1.59 0.06 0.10 

電路鐵塔用地 0.15 - 0.15 0.01 0.01 
自來水事業用地 0.70 - 0.70 0.03 0.04 

水利用地 0.10 - 0.10 0.00 0.01 
天然氣設施用地 0.45 - 0.45 0.02 0.03 

電力設施用地 0.70 - 0.70 0.03 0.04 
環保設施用地 8.37 - 8.37 0.31 0.54 

抽水站用地 0.09 - 0.09 0.00 0.01 
污水處理廠用地 6.93 - 6.93 0.26 0.44 

屠宰場用地 0.11 - 0.11 0.00 0.01 
墓地用地 1.93 - 1.93 0.07 0.12 

捷運系統用地 1.21 - 1.21 0.04 0.08 
捷運系統用地兼供道

路使用 
0.09 - 0.09 0.00 0.01 

捷運系統用地兼供鐵

路使用 
0.01 - 0.01 0.00 0.00 

車站用地 0.14 - 0.14 0.01 0.01 
高速鐵路用地 37.16 - 37.16 1.37 2.38 

溝渠用地 2.58 - 2.58 0.10 0.17 
鐵路用地 76.28 - 76.28 2.82 4.89 

鐵路用地(得供捷運設

施使用) 
0.04 - 0.04 0.00 0.00 

鐵路用地兼供排水設

施使用 
0.03 - 0.03 0.00 0.00 

鐵路用地兼供道路使

用 
0.06 - 0.06 0.00 0.00 

高速公路用地 66.96 - 66.96 2.48 4.29 

高速公路用地兼供鐵

路使用 
0.22 - 0.22 0.01 0.01 

高速公路用地兼供道

路使用 
0.79 - 0.79 0.03 0.05 

河道用地 17.39 +0.01 17.40 0.6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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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變更前面積 

(公頃) 
增減面積 

(公頃) 
變更後面積 

(公頃) 
百分比 1 

(%) 
百分比 2 

(%)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河道用地兼供道路使

用 
0.60 - 0.60 0.02 0.04 

道路用地 246.02 +0.07 246.09 9.10 15.77 
道路用地兼供鐵路使

用 
0.19 -- 0.19 0.01 0.01 

道路用地兼供高速公

路使用 
0.18 - 0.18 0.01 0.01 

人行步道用地 0.05 - 0.05 0.00 0.00 

小計 649.82 +0.26 650.08 24.04 41.67 
總計 2703.85 +0.17 2704.02 100.00 - 

都市發展用地 1559.93 +0.17 1,560.10 - 100.00 

註：1.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都市發展用地不包含農業區、河川區、河川區兼供高速公路使用及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3.百分比 1 係指占計畫區總面積比例。百分比 2 係指占都市發展用地面積比例。 

4.表內百分比 0.00%係為用地面積過小所致。 

5.表內" * "表增減面積過小所致。 

6.住宅區與公兒 12 的面積增減會依據 112 年 10 月核定之「變更臺中市烏日大肚地區都市計
畫主要計畫(配合烏日九德地區區段徵收開發)案」法定圖資之面積調整，故住宅區減少 0.1
公頃，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增加 0.1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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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1案-1

變1案-2

變1案-3

變1案-4

變1案-5

變1案-6

變1案-7

變1案-8

變1案-9

變1案-12

變1案-13

變1案-11

變2案-1
變2案-2

變2案-3
變2案-4

變2案-5

變2案-7
變2案-6
變2案-8

變4案

變3案-2變3案-5變3案-4

變3案-1

變3案-3

變3案-6

變3案-8

變3案-7

變1案-10

圖10  變更圖局部放大索引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圖例

區段徵收範圍線

計畫範圍線

調整後區段徵收範圍線

調整後計畫範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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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圖 11 變更圖局部放大示意圖(變 1 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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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圖 12 變更圖局部放大示意圖(變 1 案-2) 

公
開
展
覽
草
案
僅
供
參
考



31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圖 13 變更圖局部放大示意圖(變 1 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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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圖 14 變更圖局部放大示意圖(變 1 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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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圖 15 變更圖局部放大示意圖(變 1 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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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圖 16 變更圖局部放大示意圖(變 1 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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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變更圖局部放大示意圖(變1案-7)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變更未劃入計畫範圍之土地為廣場兼供停

車場用地(附)

道路用地

廣場兼供停車場用地(附)

變1案-7

道
（附）

廣停5

變更圖例圖例

公園兼供兒童遊樂場用地(附)

調整前計畫範圍線

廣停
(附)

公兒
(附)

變更未劃入計畫範圍之土地為公園兼供兒童

遊樂場用地(附)

變更未劃入計畫範圍之土地為道路用地(附)

變更廣場兼供停車場用地(附)為道路用地(附)

變更公園兼供兒童遊樂場用地(附)為劃出計畫範圍外

調整後計畫範圍線

廣停
(附)

公兒
(附)

道
(附)

道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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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變更圖局部放大示意圖(變1案-8)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變更圖例圖例

道路用地

住宅區(附)

道
(附)

道
(附)

調整前計畫範圍線

變更未劃入計畫範圍之土地為住宅區(附)住
(附)

變更住宅區(附)為劃出計畫範圍外

變更道路用地(附)為劃出計畫範圍外

變更住宅區(附)為道路用地道
(附)

變更道路用地(附)為住宅區(附)住
(附)

調整後計畫範圍線

變1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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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變更圖局部放大示意圖(變1案-9)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變1案-9 道
(附)

變更圖例圖例

道路用地

住宅區(附)

調整前計畫範圍線

變更未劃入計畫範圍之土地為住宅區(附)住
(附)

變更住宅區(附)為劃出計畫範圍外

變更道路用地(附)為劃出計畫範圍外

變更住宅區(附)為道路用地
道

(附)

調整後計畫範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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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 變更圖局部放大示意圖(變1案-10)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變更圖例圖例

道路用地

住宅區(附)

變1案-10

公園兼供兒童遊樂場用地(附)公兒
(附)

捷運用地捷

鐵路用地鐵

調整前計畫範圍線

變更未劃入計畫範圍之土地為公園兼供兒童

遊樂場用地(附)

公兒
(附)

變更未劃入計畫範圍之土地為道路用地(附)
道

(附)

變更公園兼供兒童遊樂場用地(附)為劃出

計畫範圍外

調整後計畫範圍線

變更道路用地(附)為劃出計畫範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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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變更圖局部放大示意圖(變1案-11)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變更圖例圖例

道路用地

住宅區(附)

公園兼供兒童遊樂場用地(附)公兒
(附)

鐵路用地鐵

調整前計畫範圍線

變更未劃入計畫範圍之土地為公園兼供兒童

遊樂場用地(附)

公兒
(附)

變更公園兼供兒童遊樂場用地(附)為劃出

計畫範圍外

調整後計畫範圍線

變更道路用地(附)為劃出計畫範圍外

變1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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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變更圖局部放大示意圖(變1案-12)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變更圖例圖例

道路用地

住宅區(附)

調整前計畫範圍線

變更未劃入計畫範圍之土地為公園兼供兒童

遊樂場用地(附)

變更公園兼供兒童遊樂場用地(附)為

劃出計畫範圍外

調整後計畫範圍線

變1案-12

公園兼供兒童遊樂場用地(附)

鐵路用地

公兒
(附)

鐵

公兒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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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變更圖局部放大示意圖(變1案-13)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變更圖例圖例

道路用地

調整前計畫範圍線

變更未劃入計畫範圍之土地為綠地用地(附)

變更綠地用地(附)為劃出計畫範圍外

調整後計畫範圍線

變1案-13

綠地用地(附)
綠

(附)
綠

(附)

綠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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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變更圖局部放大示意圖(變2案-1)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變更圖例圖例

道路用地

住宅區(附) 變更住宅區(附)為道路用地(附)

變2案-1

乙種工業區(附)

鐵路用地鐵

道
(附)

道
(附)

乙工
(附) 變更乙種工業區(附)為道路用地(附)

道
(附)

道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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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圖 25 變更圖局部放大示意圖(變 2 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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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圖 26 變更圖局部放大示意圖(變 2 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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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 變更圖局部放大示意圖(變2案-4)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變2案-4
道
(附)

道
(附)

道
(附)

道
(附)

變更圖例圖例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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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 變更圖局部放大示意圖(變2案-5)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變更圖例

調整前計畫範圍線

調整後計畫範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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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未劃入計畫範圍之土地為道路用地(附)道
(附)

變更未劃入計畫範圍之土地為廣場兼供停車

場用地(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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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變更未劃入計畫範圍之土地為商業區(附)
商
(附)

變2案-5

道
(附)

道
(附)

道
(附)

道
(附)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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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 變更圖局部放大示意圖(變2案-6)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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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0 變更圖局部放大示意圖(變2案-7)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變2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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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圖 31 變更圖局部放大示意圖(變 2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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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圖 32 變更圖局部放大示意圖(變 3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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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圖 33 變更圖局部放大示意圖(變 3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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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圖 34 變更圖局部放大示意圖(變 3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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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圖 35 變更圖局部放大示意圖(變 3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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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圖 36 變更圖局部放大示意圖(變 3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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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圖 37 變更圖局部放大示意圖(變 3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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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8 變更圖局部放大示意圖(變3案-7)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變更圖例圖例

道路用地

住宅區(附) 變更未劃入計畫範圍之土地為住宅區(附)

變更住宅區(附)為劃出計畫範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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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圖 39 變更圖局部放大示意圖(變 3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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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圖 40 變更圖局部放大示意圖(變 4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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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實施進度及經費 

第一節 區段徵收範圍變更後計畫 

本次變更涉及都市計畫範圍調整為變 1 案，變更後劃入臺中市烏日大肚地區都市

計畫主要計畫範圍土地約 0.17 公頃，計畫面積由 2,703.85 公頃調整至 2,704.02 公頃，

九德區段徵收範圍配合都市計畫邊界一併調整，增加約 0.16 公頃，變更後區段徵收範

圍土地使用分區面積詳下表所示。 

表 7  變更前後九德地區區段徵收區土地使用計畫及公共設施面積明細表 

使用項目 
變更前面積

(公頃) 
增減面積 

(公頃) 
變更後面積 

(公頃) 
比例（%）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14.95 -0.18 14.77 49.18 

商業區 2.70 - 2.70 8.99 

乙種工業區 0.55 +0.09 0.64 2.13 

小計 18.20 -0.09 18.11 60.31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公園用地 公 20 0.50 - 0.50 1.67 

公園兼 
兒童遊樂場用地 

公兒 9 0.45 +0.02 0.47 1.57 

公兒 10 0.46 -0.01 0.45 1.50 
公兒 11 0.36 -0.01 0.35 1.17 

公兒 12 0.77 +0.09 0.86 2.86 
公兒 13 0.22 +0.02 0.24 0.79 

小計 2.26 +0.11 2.37 7.89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廣停 5 0.77 +0.03 0.80 2.66 

廣停 6 0.10 - 0.10 0.33 
小計 0.87 +0.03 0.90 3.00 

綠地 0.33 +0.04 0.37 1.23 
道路用地 7.71 +0.07 7.78 25.91 

小計 11.67 +0.25 11.92 39.69 
總計 29.87 +0.16 30.03 100.00 

註 1：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註 2：住宅區與公兒 12 的面積增減會依據 112 年 10 月核定之「變更臺中市烏日大肚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

畫(配合烏日九德地區區段徵收開發)案」法定圖資之面積調整，故住宅區減少 0.1 公頃，公兒 12 增
加 0.1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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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施進度 

本案已於 111 年 10 月 21 日經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1110266399 號函准予區段徵收，

於同年 11 月辦理區段徵收公告，並於同年 12 月辦理補償費發放作業，區段徵收基礎

工程於 113 年 11 月 21 日開工，規劃於 115 年辦理抽籤及配地作業，並於 116 年完成

土地點交，全案辦理時程預計約 5 年。 

第三節 開發經費與來源 

臺中市烏日九德地區區段徵收計畫總開發費用約新台幣 30 億 932 萬元，開發所需

費用由臺中市區段徵收作業基金項下編列預算，所需經費分期向金融機構貸款支應，

嗣後由區段徵收剩餘可建築土地標讓售等之收入優先償還開發成本。 

表 8  區段徵收經費一覽表 
項目 金額(萬元) 

地價補償金額 89,285 

公有土地作價金額 45,500 
地上物補償費及遷移費金額 44,805 

公共設施費用（含公共設施管理維護費） 90,058 
土地整理費用 7,695 

貸款利息 23,589 
開發總費用 300,932 

資料來源：臺中市烏日九德區段徵收案區段徵收計畫書，臺中市政府。 
註：表內金額僅供參考，實際開發費用應以區段徵收財務結算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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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訂

受文者 :臺 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發文日期 :中 華民國1l碎年1月 砂日

發文字號 :府授地區一字第l13仍 78石52號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係密期限 :       ．
附件 :說明二             ．

主旨 :本市.島 日九德地區區段徵收屬本市興建之重大建設 ,同 意辦

理 「臺中市烏日大肚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臺中市烏

日地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

及 「臺中市都市計畫 (樹德地區)細部計畫」個案變更 ,請

查照。

說明 :

一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7條及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第

l碎條規定辦理 。

二 、檢附 「變更臺中市烏日大肚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 、臺中市

烏日地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 、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 、臺

中市都市計畫 (樹德地區)細部計畫」 (配合烏日九德地區

區段徵收開發 )(第二次專案變更)」 都市計畫變更申請書l

份 。

正本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副本 :垂中市政府地政局

正 本

發文方式 :紙本郵舒

再076b2

垂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

格  號 :

保存年限 :

臺中市政府 函

書畫

一

告鏃讄ㄒ
民印印蹦

電子信箱 :ja§on77527@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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